
我校获批教育部“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
新基地（培育）”

近日，教育部办公厅、中央依法治国办秘书局联合发布

《关于公布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（培育）名单的

通知》，我校获批教育部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（培

育）。参与共建实务部门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

港中心、北京金融法院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、北京市朝阳区

人民法院，建设方向为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培养。

此次获批教育部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，是对

我校涉外法治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，体

现了我校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涉外法治

人才培养工作决策部署的工作成效。

近年来，在学校和教务处的指导下，我校法学院坚持以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

习近平法治思想、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、社会

科学的重要论述，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融合，深化涉外

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形成了“一体二元四维六化”财经

领域法治人才培养模式。入选教育部、中央政法委卓越法律

人才培养计划，获批应用复合型、涉外两个人才培养基地；

入选国家级法学教育实践基地、北京市级校外人才培养基地；

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、全国高校法律硕士研



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、国家级法学专业综合改革试点。获

批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、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

目。两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。《合同法》入选国家

级一流本科课程，《证券法》等 3 门课程入选北京市精品课

程或优质本科课程。2 部教材入选国家规划教材，3 部教材

入选北京市优质本科教材，4 部教材入选财政部规划教材。

获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、首都劳动奖章各 1 人，2 人

获评北京市优秀教师。

未来，我校将有效回应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新发展格

局对财经领域涉外法治人才的迫切需求，顺应国际贸易投资

发展新趋势，充分发挥北京政治中心、国际科创中心、国家

金融管理中心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区位优势，全面依托我校

财经法学特色和优势以及各共建单位组织优势、研究资源、

人才队伍和实践平台，强化深度协同、创新培养模式，围绕

“法治思维、国际视野、涉外能力、财经素养、人文底蕴”，

培养精通国际规则、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、德才兼备、财

经复合型高端涉外法律服务人才，努力实现涉外法治人才培

养实质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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